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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令（1980 年）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  

  本政令规定《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以下称《法》）第一

章至第四章规定的外汇公认银行的外汇储备金额及支付等，规

定关于资本交易及其他交易或行为的管理与调整的必要事项

等。  

  第二条 〔定义〕  

  （一）《法》第六条第（一）款第 7项规定的以政令确定

的支付指示，为下列的支付指示。但是，第 3项及第 6项所列

举的，符合次款规定的证券和证书的支付指示除外：  

  1．银行券、政府纸币、小额纸币及硬币。  

  2．支票（包括旅行支票）。  

  3．汇票及期票。  

  4．邮政汇票。  

  5．信用状。  

  6．类似以上各项列举的任何一种支付指示。  

  （二）《法》第六条第（一）款第 11 项规定的以政令确定

的证券和证书，为大藏省令确定的转让性存款的存款证书及其

他证券和证书。  

  第三条 〔交易的紧急停止〕  

  （一）大藏大臣，根据《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在为谋求稳定货币认为紧急必要的情况下，命令外汇公认银行

停止对外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指同意以外国货币支付的债权

而言，以下本条及次条同）的买卖（以该外汇公认银行与在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的其他外汇公认银行和在外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之间所

进行的买卖为限）时，要指定对外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  

  （二）《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令所规定的期

间，就前款的停止而言，在不超过一个月范围内，为大藏大臣

指定的期间。  

  （三）根据第（一）款的规定被命令停止买卖对外支付手

段和外币债权的外汇公认银行，在前款大藏大臣规定的期间内，

不得对指定的对外支付手段和外币债权进行买卖。  

 

第二章 外汇公认银行的外汇储备金额等 

 

  第四条 〔外汇储备金额限度的指示等〕  

  （一）大藏大臣，根据《法》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在对

外汇公认银行指示外汇储备金额限度时，应规定作为外汇对象

的外汇储备金额的区别、估算外汇储备金额的标准与应估算的

时期或期间及其他认为必要的事项。  

  （二）前款的外汇储备金额的区别，为下列各项的外汇储

备金额。该外汇储备金额，按照该区别，作为该各项规定的金

额：  

  1．现货外汇储备金额，相当于现货外币资产方余额（是指

可以接受的用外币表示的支付手段、以外币支付的存款及贷款

或外币债券及其他资产中，作为现货的外币资产而由大藏大臣

规定的资产合计额，在第 3项同）与现货外币负债方余额（是

指应以外币支付的存款和借款及其他负债中作为现货外币负债

而由大藏大臣规定的负债合计额，在第 3项同）之差的金额。  

  2．期货外汇储备金额，相当于期货外汇资产方余额〔是指

外汇公认银行根据期货外汇交易（是指以外币表示的支付手段

和外币债权的买卖在该买卖合同日后的一定时期由一定的外汇

市场实行的交易，以下次项同）所取得的以外币表示的支付手



段和外币债权的合计额，次项同〕与期货外币负债方余额（是

指外汇公认银行根据期货外汇交易交给的以外币表示的支付手

段和外币债权的合计额，次项同之差的金额）。  

  3．现货、期货总计外汇储备金额，相当于现货外汇资产方

余额同期货外汇资产方余额的合计额与现货外币负债方余额同

期货外币负债方余额的合计额之差的金额。  

  （三）《法》第一条之二第 1项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要

件，就下列事项而言为大藏大臣规定的要件：  

  1．对居住者或非居住者在通过外币的现金贷款中，其长期

贷款（指贷款期间超过大藏大臣规定的期间者）的余额与应作

为该长期贷款本金的外币资金而由大藏大臣规定的资金余额的

比率，及其他关于外汇业务的资金运用和筹集事项。  

  2．关于由非居住者处接受的存款及其他资金；其区分经营

的事项。  

  （四）大藏大臣在依《法》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对外汇

公认银行，命令其必须符合前款规定的要件时，要确定必须符

合该要件的时期及其他认为必要的事项。  

  （五）《法》第十一条之二第 2项规定的以政令规定的帐

户、存款帐户及与此类似的帐户，为大藏大臣指定帐户（以下

本条称“存款帐户等”）。  

  （六）大藏大臣，依《法》第十一条之二的规定，命令外

汇公认银行禁止对存款帐户付给利息时，要确定成为禁止对象

的存款帐户等的种类、期间及其他认为必要的事项。  

  （七）前款的规定，只运用于根据同款规定于禁止之日以

后成为该禁止对象的存款帐户上新的贷方存款及其他债务。  

  第五条 〔外汇公认银行及兑换商的报告〕  

  （一）外汇公认银行及兑换商，根据大藏省令的规定，必

须就其业务向大藏大臣报告。  



  （二）外汇公认银行，根据通商产业省令的规定，必须就

《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上规定的主管大臣的政令（指 1980 年政

令第 259 号第十九条上的“主管大臣政令”）第一条第 1项列

举的交易或行为有关的业务向通商产业大臣报告。  

 

第三章 支付等 

 

  第六条 〔支付等的许可〕  

  （一）大藏大臣及通商产业大臣，在依《法》第十六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对居住者或非居住者由日本向外

国的支付或居住者同非居住者之间的支付或领取支付（以下称

“支付等”）要附加接受许可的义务时，事先要以告示指定必

须经过许可的支付等。  

  （二）居住者和非居住者，依前款规定拟进行指定的支付

等时，按大藏省令和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过大藏

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  

  （三）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依第（一）款的规定对

支付等附加接受许可的义务后，如果认为已不必要经过许可，

必须迅速以告示解除该义务。  

  第七条 〔按特殊结算方法的支付等〕  

  （一）《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按政令所确定的特殊方法，

为下列方法（以下本条、第二十条及第二十四条称“特殊结算

方法”）：  

  1．根据帐户的贷方和借方进行结算的方法。  

  2．在特殊结算期间即符合大藏大臣所定的期间进行结算的

方法。  

  3．除前两项列举的方法外，居住者同非居住者之间的债权

债务的结算方法属于大藏大臣规定的特殊方法者。  



  （二）居住者，按照前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三）

款或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取得许可后进行支付等时，或

者根据本款第 1项或第 2项所列的法令规定取得许可或者承认

进行支付等时，以及按照本款第 3项或第 4项所列的命令规定

取得认可或承认而进行支付等时，可以不经《法》第十七条规

定的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依特殊结算方法进行支

付等。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从支付等的当事人、金额或成

为支付等原因的交易和行为的内容及其他情况来看，认为不妨

碍达到本法的目的而进行指定时，该被指定的支付等，亦同。  

  1．《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或《法》第二十五条。  

  2．《关于外国政府取得有关不动产权利的政令》（1949

年政令第 310 号）第三条第（一）款。  

  3．《出口贸易管理令》（1949 年政令第 378 号）第一条

第（一）款或者第（八）款、第四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  

  4．《进口贸易管理令》（1949 年政令第 414 号）第四条

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第十四条或第二十条

第（一）款。  

  （三）居住者拟取得《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大藏大臣或通

商产业大臣的许可时，必须按大藏省令或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

程序申请该许可。  

  第八条 〔支付手段等的进出口许可〕  

  （一）大藏大臣根据《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

款的规定，对由居住者和非居住者进出口支付手段、证券和贵

金属（以下本条及第二十四条称“支付手段等”）要附加接受

许可的义务时，事先必须以告示指定须经许可的支付手段等的

进出口。  

  （二）居住者或非居住者，按前款的规定拟进出口被指定

的支付手段等时，根据大藏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大藏大臣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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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藏大臣，根据第（一）款的规定对进出口支付手

段等附加接受许可的义务，如果认为没必要经过许可时，必须

以告示迅速解除该义务。  

  （四）前三款的规定，对居住者和非居住者根据第六条第

（二）款、第十一条第（三）款或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取得许可而进出口支付手段等情况、根据本款第 1 项所列的

《法》的规定取得许可而进出口支付手段等情况、以及根据本

款第 2项或第 3项所列命令的规定取得认可或承认而进出口支

付手段等情况，不适用。  

  1．《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或第二十五条。  

  2．《出口贸易管理令》第一条第（一）款、第四条或第十

二条第（一）款。  

  3．《进口贸易管理令》第四条第（一）款或第（二）款、

第十四条或第二十条第（一）款。  

 

第四章 资本交易等 

 

  第九条 〔经常性的经费等〕  

  （一）《法》第二十条第 9项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授受

资金，为下列的授受资金：  

  1．有关事务所管理上所需的人事费，光热水费及其他一般

管理费的资金授受（与设置或扩大分店、工厂及其他营业所有

关的资金授受除外）。  

  2．关于法人在日本的事务所进行的（1）至（3）所列举的

交易，该法人在日本的事务所和在外国的事务所之间所进行的

相当于（1）至（3）所规定的资金授受。  

  （1）货物的进口或出口 该货物进口或出口的货款、随该

货物的出口或进口而产生的运费、保险费及其他资金的授受。  



  （2）在外国相互间随货物的移动发生的买卖货物的交易 该

交易货物的买卖贷款、随该交易产生的运费、保险费及其他资

金的授受。  

  （3）劳务交易 该劳务交易的等价报酬和伴随该劳务交易

的资金授受。  

  （二）前款第 2项（3）的“劳务交易”，是指以提供劳务

和方便为目的的交易。  

  第九条之二 〔资本交易的指定〕  

  《法》第二十条第 10 项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交易，为居住

者和非居住者之间根据金的生金买卖合同有关债权发生、变更

和消灭的交易。  

  第十条 〔需要大藏大臣许可的资本交易〕  

  （一）居住者或非居住者，拟取得依《法》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的大藏大臣的许可。按大藏省令规定的程序，必

须申请该许可。  

  （二）关于《法》第二十条第 4项所列的交易，该交易的

一方当事人依《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得许可时，

该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不需要取得同款规定的许可时。  

  （三）《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令规定的

情况，除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况外，为居住者和非居住者实施下

列交易或行为之情况：  

  1．兑换商与居住者（在日本的外汇公认银行除外）或与非

居住者之间以国内支付手段（指对外支付手段以外的支付手段）

为等价，基于外币和旅行支票的买卖合同的有关债权发生、变

更或消灭的交易（以符合大藏大臣确定的要件者为限）。  

  2．除前项所列交易外，大藏大臣从交易和行为的当事人、

内容及其他情况来看，认为对达到本法的目的没有特殊妨碍而

指定的交易或行为。  

  第十一条  



  （一）大藏大臣，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进行的资本交易，须附加接受许可的义务

时，事先必须以布告指定该须经许可的资本交易。但是，如果

大藏大臣认为事先以布告指定难以达到本法的目的，则该资本

交易的指定，可以通过对外汇公认银行的通知及其他以大藏省

令规定的恰当方法进行。  

  （二）大藏大臣，按前款但书的规定方法指定了资本交易

后，应迅速将指定之意旨和该指定的资本交易加以通告。  

  （三）居住者和非居住者按第（一）款的规定拟进行指定

的资本交易时，按大藏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过大藏大臣的

许可。  

  （四）大藏大臣对根据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的资本交易

附加了接受许可的义务后，如果认为已不可能发生《法》第二

十一条第（二）款各项列举的事态，必须以布告迅速解除须经

许可的义务。  

  第十二条 〔资本交易的申报等〕  

  （一）根据《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申报，必

须在拟进行同款各项列举的资本交易之日前三个月范围内且属

于大藏大臣规定的期间内，根据大藏省令确定的程序办理。  

  （二）必须根据《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

申报者为非居住者时，该非居住者必须由其代理人的居住者（有

关该申报的资本交易符合同款第 3项列举的证券的取得除外，

限于次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权受理送达文件者）进行该申报。  

  （三）《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令所定事

项，为下列事项：  

  1．拟进行资本交易者的姓名、住所和临时居所（法人，则

为其名称、主要事务所所在地及代表人的姓名）。  

  2．资本交易的内容。  

  3．进行资本交易的时期。  



  4．要进行资本交易的理由。  

  5．其他大藏省令规定的事项。  

  （四）《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

情况，为要实施大藏大臣认为从同款各项所列的资本交易的当

事人、内容及其他情况来看即使不进行同款规定的申报也不妨

碍达到本法的目的时所指定的资本交易的情况。  

  （五）依《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 1项规定的政令

确定的法人，为依据外国法令设立的下列法人：  

  1．由居住者所拥有的法人股份数、出资金额占该法人已发

行的股份总数、出资金额总数的比率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而在

大藏大臣确定的比率以上的法人。  

  2．由前项所列的法人或由居住者及同项所列的法人拥有已

发行股份的全部和出资金额金额的法人。  

  3．除前两项所列的法人外，为居住者和前两项所列的法人

在外国发行证券的法人。  

  （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

证券的取得或现金贷款，为居住者取得下列的外币证券或现金

贷款（限于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  

  1．该居住者拥有依外国法令设立的法人（以下此款称“外

国法人”）的股份数或出资金额占该外国法人已发行的股份总

数或出资金额的总数的比例达百分之十以上时，以及类似以上

的情况而符合大藏省令规定时，取得该外国法人发行的外币证

券。  

  2．该居住者拥有外国法人的股份数或出资金额占该外国法

人已发行股份的总数或出资金额的总数的比例达百分之十以上

时，取得该外国人以及与此类似的以大藏省令规定的外国法人

发行的外币证券或对上述外国法人的现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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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除前两项所列者外，该居住者与外国法人之间存在派遣

负责人、长期供应原材料及其他大藏省令确定的永久性持续关

系，而取得该外国法人发行外币证券或对该外国法人的贷款。  

  （七）证券公司拟取得《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但书

规定的大藏大臣的指定，按大藏省令确定的程序，必须申请该

指定。  

  第十三条 〔劝告和命令的送达等〕  

  （一）依《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七）款规定

的劝告和命令，按邮政送达或递交送达，应向收取送达者的住

所、临时居所或营业所送达记载该劝告和命令内容的文件。但

是，非居住者由其代理人的居住者申报该资本交易时，则向该

代理人的住所、临时居所或营业所送达。  

  （二）根据通常的邮政办理发出前款规定的文件后，其邮

递物，在通常应达到时间，推定为已经送达。  

  （三）大藏大臣要根据通常的邮政办理发出第（一）款规

定的文件时，对应接受该文件的领收者（同款但书的规定，为

代理人，以下本条同）的姓名（法人时为其名称）、收信地址

和发出该文件的年月日，必须作成足够确认的记录。  

  （四）第（一）款的递交送达，由该行政机关的职员（包

括根据《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第二十五条第

4 项和第 6 项所列事务的银行职员）在应送达第（一）款规定

文件的场所，将其送达文件交给应接受该文件的领收者。但是，

在应接受该送达文件的领收者无异议时，亦可在其他场所交给

该文件。  

  （五）在以下各项所列的情况下，第（一）款的递交送达，

可改为依前款规定的交付，按各项确定的行为进行。  

  1．在应送达的场所没有遇到应接受第（一）款规定的送达

文件的领收者时，把该文件交给对领收送达文件相当通情达理

的其使用人或其他从业人员或同居者（次项称“使用人等”）。  



  2．应接受第（一）款规定的送达文件的领收人及其他使用

人等，不在应送达的场所时，或上述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领收

该文件时，则将该文件搁置在应送达的场所。  

  （六）根据《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规定的通知，必

须按大藏省令确定的程序处理。  

  第十四条 〔须经通商产业大臣许可的资本交易〕  

  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须经通商产业大

臣许可的资本交易，为基于下列合同的有关债权发生、变更或

消灭的交易（国际商业交易的结算交易，从该交易有关的债权

发生到消灭，其期间在一年以内的除外）：  

  1．在由进口货物居住者按该货物的进口合同而与该进口合

同的对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中，以该贷款合同的债权金额和该进

口货物的价款全部或一部相抵销（包括实质的抵销和承认的抵

销，次项同）为其内容的合同。  

  2．在由出口货物的居住者按照该货物出口合同与该出口合

同的对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中，以该借款合同的债务金额同该出

口货物的价款全部或一部相抵销为其内容的合同。  

  3．出口和进口货物的居住者同非居住者之间履行的下列债

务保证合同。  

  （1）按照有关该货物进口或出口的投标条件履行的保证合

同。  

  （2）直接伴随该货物的出口合同或进口合同的履行保证合

同、该货款的预收或预付款的返还保证合同、以及该货物出口

合同或进口合同，且按这些合同的规定而履行的其他保证合同。  

  4．对矿业权、工业产权及其他与之类似的权利的转移和这

些权利的使用权之设定（以下本条称“矿业权等的移转等”）

而签订合同的当事人的居住者，为了该矿业权的移转等依该合

同而与合同的对方签订贷款合同或借款合同时，以该贷款合同



或借款合同的债权或债务的全额同矿业权等的移转等的等价报

酬全部或一部相抵销为其内容的。  

  5．作为矿业权等移转的有关合同当事人的居住者，根据该

合同与非居住者之间所履行的保证合同。  

  第十五条  

  （一）通商产业大臣，对居住者依《法》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进行的资本交易要附加许可的义务时，事先必须以通告

指定须经许可的资本交易。  

  （二）居住者对依前款规定所指定的资本交易拟进行时，

按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程序，必须经过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  

  （三）通商产业大臣根据第（一）款规定对居住者进行的

资本交易附加了接受许可的义务后，如果认为已不存在发生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各项所列的事态，则必须以告示

迅速解除须经许可的义务。  

  第十六条 〔资本交易的申报等〕  

  （一）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申报，在

拟进行同条第（一）款规定的资本交易之日前三个月范围内，

通商产业大臣所定的期间里，必须按通商产业省令确定的程序

进行。  

  （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

的事项，为下列事项：  

  1．要进行资本交易者的姓名及住所或临时居所（法人，则

为其名称、主要事务所所在地及代表人的姓名）。  

  2．资本交易的内容。  

  3．进行资本交易的时期。  

  4．拟进行资本交易的理由。  

  5．其他以通商产业省令规定的事项。  

  （三）《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以政令确定的

情况，为要实现通商产业大臣根据第十四条各项所列合同中的



资本交易的当事人、内容及其他方面来看，认为即使没提出同

款规定的申报也不妨碍达到本法的目的而指定资本交易的情

况。  

  （四）《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

的资本交易，为根据第十四条第（二）款列举的合同中的资本

交易，以及依同条第 4项列举的合同中符合借款合同的资本交

易。  

  （五）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准用的《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或第（七）款规定的劝告

或命令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或第（七）款”可以换读为“《法》第

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准用的《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或

第（七）款”；同条第（三）款中的“大藏大臣”可以换读为

“通商产业大臣”；同条第（六）款中“《法》第二十三条第

（四）款”可以换读为“《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准用的

《法》第二十三条第（四）款”；“大藏省令”可以换读为“通

商产业省令”。  

  第十七条 〔《法》第二十三条的技术性的换读〕  

  根据《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技术性的换读，

如下表： 

    换读的规

定 

被换读的字

句 

换读的字句   

大藏大臣 通商产业大臣          第二十三条第

（二）款 前    款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第二十三条第

（三）款 

第（一）款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第二十三条第

（四）款 

大藏大臣 通商产业大臣 

第二十三条第 第（一）款或第 第十四条第（三）款或同条第（四）



（六）款 （三）款 款准用的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第二十三条第

（七）款 

大藏大臣 通商产业大臣          

第二十三条第

（八）款 

前各款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及同条第（四）

款准用的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至

第（七）款   

 

   

  第十八条 〔劳务交易〕  

  （一）《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以政令所确定的交易，为

下列交易：  

  1．有关矿产物的加工或者贮藏、放射线照射过的核燃料物

质的分离或者再生或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的劳务交易。  

  2．有关矿业权及其他与之类似权利移转的交易。  

  3．有关宇宙开发，根据日本国和美国之间有关协作交换的

公文向日本国提供转移的技术交易。  

  4．在特定地区提供被认为妨碍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特种

货物的设计、制造或使用有关技术的交易（以通商产业大臣指

定的为限）。  

  （二）居住者拟取得根据《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大藏大

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时，按大藏省令或通商产业省令规定

的程序，必须申请许可。  

  （三）在第（一）款各项所列的交易中，关于大藏大臣或

通商产业大臣从该交易的当事人、内容及其他情况来看，认为

对达到本法的目的无特别妨碍而指定者，可以不经《法》第二

十五条规定的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的许可进行该交易。  



 

第五章 其 他 

 

  第十九条 〔大藏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管辖事项的划分〕  

  关于本政令的大藏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管辖事项的划分，

遵从《法》和主管大臣的政令的规定。  

  第二十条 〔有关大臣的协议和同意〕  

  （一）大藏大臣，在按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期间

或方法情况下，如果该拟确定的期间或方法直接关系到进出口

货物者的货物出口或进口所直接发生的交易或行为或者关系到

同外国相互间的货物移转所发生的买卖货物的交易，事先必须

同通商产业大臣协商。  

  （二）在下列情况下，通商产业大臣，事先必须征得大藏

大臣的同意。但是，如果属于第 2项至第 4项所列的情况，限

于有关该许可或承认的交易或行为的交付等按特殊结算方法实

行的情形：  

  1．拟根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予以许可时。  

  2．拟根据《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予以许可时。  

  3．拟根据第六条第（二）款或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予以许可时。  

  4．拟根据第七条第（二）款第 3项或第 4项所列命令的规

定予以承认时。  

  5．拟根据第七条第（二）款后段的规定对支付等作出指定

时。  

  6．拟根据《出口贸易管理令》第一条第（七）款或《进口

贸易管理令》第四条第（四）款规定进行确认时。  

  第二十一条 〔许可等的条件〕  

  （一）大藏大臣或通商产业大臣，根据《法》（以第一章

至第四章为限，次条同）及本政令规定进行许可、认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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